外语学校琴房管理规定

为加强琴房管理，给师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清洁优美的教学和练琴环境，特制定琴房管理规定：  

一、各琴房由艺术组负责日常管理，练琴时间由艺术组统一安排，琴房钥匙由艺术组统一管理，不准将琴房擅自借出或挪为他用。

二、琴房主要用于中小学生的教学与练琴，教师和学生均须严格按照艺术组安排的时间进行上课与练琴。参加练琴的教职工子女也必须遵守琴房管理规定和时间安排。

三、组织学生练琴的管理员，必须经常保持所管理的琴房内整洁，琴房的设备财产，应按规定督促学生规范使用。对损坏财产设备以及违反琴房使用规定者，及时上报反映情况。 

四、练琴结束后，管理员必须督促师生做到关窗、关灯、关风扇、关琴盖、关门锁门后方可离开。

五、爱护公物，琴房内所配置的钢琴、灯具、风扇、桌椅等物品不准携带出室外。钢琴上不准摆放水杯、蜡烛、食物、饮料等物品，如有损坏或丢失须照价赔偿。钢琴出现故障要及时向艺术组报修，不得私自拆解钢琴。

六、琴房不准私拉电线，严禁使用各种电热器。室内禁止吸烟、点火，确保安全。琴房内严禁乱贴乱挂任何物品，练琴时要将门关好，以防扰乱他人。个人物品不要存放在琴房内。

七、校外单位或以个人名义借用琴房，原则上不予考虑，如遇特殊情况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由艺术组酌情安排并收取租金。

八、非练琴学员，不得随便出入琴房，家长需陪同孩子练琴者，请办理陪练卡。

九、练琴学员须缴纳一定的租琴费用（含教职工子弟），对未经艺术组允许私自在琴房练琴或撬门砸锁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及罚款。

十、黄华楼礼堂和阶梯课室的钢琴，专供于大课教学和演艺活动使用，任何人不得用于练琴。

以上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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